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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目標為 (i)鞏固我們作為香港領先本地建築設計服務供應
商之一的地位；及(ii)擴大於中國建築設計服務行業的市場份額。為達到該等目標，
本集團擬執行下述策略。

業務策略

為達成業務策略，本集團旨在進一步建立多重中心的經營模式，以提升生
產力及盈利能力。達致該等策略載列如下：

加強資訊科技基建

董事相信，我們的知識基礎為最寶貴的資產。我們於設計及項目執行方面
已累積寶貴經驗。於大規模及多重中心的經營模式中有效應用我們的經驗╱知識，
將鞏固我們的市場地位及確保持續增長。因此，加強資訊科技基建將協助我們以
有系統的方式收集及安排我們的經驗及知識，繼而提升我們於下列方面的能力：

1) 設計資訊管理；

2) 資源管理；及

3) 視象化及簡報技術。

我們擬投放資源以建立及執行以下項目事宜，以改善成本及經營效率：

1) 設計資訊管理平台

將我們的項目經驗轉化為可提取數據並應用於新項目中，這將確保我
們於設計及項目管理質素的一致性。該備有資訊存檔及提取系統的統一設
計資訊管理平台將有利於多重中心的經營模式。此外，其將提升我們的設
計效率及繼而減低成本。

2) 成本管理系統

優化資源調配乃我們實現盈利能力的關鍵。我們計劃建立一個具備成
本預算、資源調配及功能監察的綜合成本管理系統，令我們可於每個項目
的使用週期中監控開支及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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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BIM)系統及三維 (3D)印刷

利用BIM系統及3D印刷的新技術，我們可以更精準地處理較為複雜的
項目。此外，我們可交付的設計將更能容易地理解，繼而有利於工作流程。
董事相信，BIM系統及3D印刷令專業人員得以於同一時間內在不同地點能
夠透過視像化及處理同一項目。這令不同地點的多個團隊於能夠處理同一
項目。

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活動

香港建築設計服務行業的市場推廣活動受到限制。儘管如此，建築設計服
務行業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及廣告活動受到較少限制。因此，為增加於中國的知
名度，我們已經及將會於中國（特別是一線城市包括深圳、上海、廣州及北京）進
行多個市場推廣活動。將予進行的市場推廣活動包括展覽、會議、贊助、設計比
賽、直銷及廣告宣傳。董事相信，持續提高環保意識致使環保建築設計需求不斷
增加。我們的市場推廣策略主題之一為環保建築設計，即「綠化」。我們相信，廣
泛市場推廣活動將加強本集團的認知度，因而有望擴闊我們的中國客戶群。

擴充我們的辦事處及團隊

1) 擴充於中國一線及二線城市的辦事處

我們的總部位於香港，我們於中國深圳、上海、廣州、成都及瀋陽擁有五個
辦事處。為發揮我們已有及正不斷擴大的客戶網絡的利益，我們的策略為擴充於
中國一、二線城市的辦事處。

我們相信，於中國一線城市的辦事處將用作以下用途：

1) 招聘專業人員－已建立的市場為行業提供大量專才。

2) 為高質素的設計提供更多商機－一般而言，一線城市具有較高水平的
經濟發展，可負擔更多成熟的項目。

3) 建立企業形象－於一線城市設立區域辦事處將加強我們於中國的市場
據點及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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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握鄰近城市商機－於該等主要發展地區的發展商一般於一線城市附
近物色高質素建築設計服務供應商。

此外，於中國二線城市設立辦事處使我們可享有較低營運成本，提升市場
滲透率及為招聘專業人員提供另一市場。

於最後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於具體目標地區設立新辦事處，亦無決定將予
開設新辦事處的數目。

2) 擴大園境設計、城市規劃及室內設計團隊

我們洞悉園境設計、城市規劃及室內設計服務的增長潛力。於往績記錄期間，
中國客戶對園境設計、城市規劃及室內設計服務的需求有所增加。董事相信，發
展商要求可靠且具質素的服務供應商，並歡迎綜合建築設計服務供應商，以節省
管理時間、減少協調問題及資源。我們已建立及正擴大的客戶網絡為我們提供良
機，進一步擴展此三個領域。與建築項目比較，我們認為，園境設計、城市規劃
及室內設計項目較一般項目週期較短。

執行計劃

我們將致力於最後可行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達成下述里程
碑事項，而各自的預訂完成時間乃根據本節「基準及假設」一段所載若干基準及
假設釐定。該等基準及假設本質上受限於多個不確定性及不能預測的因素，特別
是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多個風險因素。

1. 最後可行日期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加強資訊科技基建 • 投放資源建立設計資訊管理平台、成本管
理系統、BIM系統及3D印刷技術

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
活動

• 與學術機構或專業團體╱協會舉辦設計論
壇、講座或會議，以持續推廣「綠化」建築設
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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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國一線城市開展設計展覽

擴充辦事處及團隊 • 設立經營園境設計、城市規劃及室內設計
的辦事處，以配合此三個領域的增長潛力

• 擴充及改裝中國一線城市現有辦事處為區
域辦事處

2.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加強資訊科技基建 • 建立及測試成本管理系統、設計資訊管理
平台、BIM系統及3D印刷技術

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
活動

• 向中國大學級建築課程提供贊助

• 透過不同媒體平台進行直接廣告宣傳

擴充辦事處及團隊 • 擴充及改裝中國一線城市現有辦事處為區
域辦事處

• 發展中國二線城市的辦事處，為香港總部
及其他區域辦事處提供設計支援

3.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強資訊科技基建 • 全面執行成本管理系統、設計資訊管理平
台、BIM系統及3D印刷技術

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
活動

• 與學術機構或專業團體╱協會舉辦設計論
壇、講座或會議，以持續推廣「綠化」建築設
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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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國一線城市開展設計展覽

擴充辦事處及團隊 • 進一步發展中國二線城市辦事處，為香港
總部及其他區域辦事處提供設計支援

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加強資訊科技基建 • 監察設計資訊管理平台、成本管理系統、
BIM系統及3D印刷技術的表現

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
活動

• 向中國大學級建築課程提供贊助

• 於中國一線及二線城市開展設計展覽

擴充辦事處及團隊 • 於中國第一線城市擴大及改裝現有辦事處
至地區辦事處

• 進一步發展於中國二線城市的辦事處作為
後勤辦事處，為香港總部及其他區域辦事
處提供設計支援

5.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強資訊科技基建 • 監察設計資訊管理平台、成本管理系統、
BIM系統及3D印刷技術的表現

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
活動

• 評估市場推廣活動表現

擴充辦事處及團隊 • 繼續擴充及改裝中國一線城市現有辦事處
為區域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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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及假設

董事提呈的業務目標乃根據下列基準及假設作出：

－ 香港及中國的通脹、利率、稅率及匯率方面並無任何將會對我們的業
務產生不利影響的重大經濟變動；

－ 我們將有充裕財政資源以應付業務目標有關期間的已計劃資本開支及
業務發展需求；

－ 與在香港、中國提供建築設計有關的現有法例（不論於香港、中國或全
球任何地區）、政策或行業或監管待遇，或我們經營所在地的政治、經
濟或市場情況並無重大變動；

－ 本招股章程所述各項短期業務目標的資金需求與董事估計之金額相比
並無變動；

－ 本集團適用的稅基或稅率並無重大變動；

－ 概無災難、天災、政治動蕩或其他情況將會重大中斷本集團的業務或
營運，或導致其財產或設施遭受重大損失、損害或破壞；

－ 本集團已取得的執照及許可的效力並無變動；及

－ 我們不會因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所述風險因素而受到重大影響。

進行配售的理由及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

香港建築設計服務行業並無特定排名制度，而我們獲得新項目的能力乃大
大視乎我們的企業形象及聲譽而定，原因為我們一般透過獲邀請參與投標取得
業務；而董事認為上市將提升本集團的企業形象及聲譽，並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市
場地位。加上我們的穩健往績記錄及廣大的市場應知度，董事認為上市將促使本
集團得享在香港及中國作為首間建築設計服務供應商在聯交所上市的先駒優勢，
故我們在執行市場推廣活動（特別在中國）方面處於較有利的位置。因此，上市將
作為物業發展商挑選建築設計服務供應商的指標，繼而進一步鞏固我們作為香
港領先的本地建築設計服務供應商之一的地位，對我們在中國的業務拓展有利，
並讓本集團可執行本節所載業務計劃。此外，上市及配售將為我們未來進行企業
融資活動而開啟涉足資本市場的途徑，有助我們進行未來業務拓發及進一步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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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且提高我們的競爭力。此外，上市將擴大我們的股東基礎並令其多元化，原因
為此舉可讓香港機構及專業投資者輕易地參與投資本公司的股本，從而建立穩
固的機構及專業股東基礎，令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有利。在營運層面上，董事認為
上市將提升我們的招聘策略以吸引全球更多專才。

根據配售價 0.80港元（即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中位數）計算，董事估計配售
應付予我們的所得款項淨額（於扣除包銷費及我們就配售應付的估計開支後）將
約為16.0百萬港元（假設發售量調整權不獲行使）。董事擬於最後可行日期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將配售應付予我們的所得款項淨額作以下用途：

自最後
可行日期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截至該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總計

佔所得款
項淨額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加強資訊科技基建

• 設計資訊 1.0 0.5 0.5 – – 2.0 12.5%

• 成本控制╱資源
 管理 0.8 0.4 0.5 – – 1.7 10.6%

• BIM╱3D印刷 0.5 0.5 0.3 – – 1.3 8.1%

於中國進行市場推廣活動 0.5 0.8 0.4 0.3 – 2.0 12.5%

擴充辦事處及團隊 2.0 2.0 2.0 2.0 1.0 9.0 56.3%       

總計： 4.8 4.2 3.7 2.3 1.0 1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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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配售價設定為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上限，則配售應付予我們的所得款項
淨額將增加至約 20.5百萬港元。我們擬按比例動用額外所得款項淨額作上述擬定
用途。倘配售價定於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下限，則配售應付予我們的所得款項淨
額將減少至約11.5百萬港元。我們擬按比例將所得款項淨額減少至上述擬定用途。

倘發售量調整權獲全面行使（假設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0.8港元（即指示性
配售價範圍每股配售股份 0.7港元至0.9港元之中位數）），則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
約5.2百萬港元。董事擬將該等額外所得款項按比例用於上述用途。

倘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毋需即時作上述用途，則董事目前擬將該等款項存放
於香港持牌銀行作短期存款。

董事認為，配售所得款項淨額連同我們的內部資源，將足夠撥付執行本節「執
行計劃」各段所述的業務計劃。投資者務須留意，基於各種因素，業務計劃的任
何部分不一定能按照上述的時限內進行。於該情況下，董事將仔細評估各情況，
並將持有資金作短期存款，直至實現相關業務計劃為止。




